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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项目名称1]  天津厂房改造                            日照分析报告


[bookmark: 建设单位]一、委托单位（委托方）名称：                                              
[bookmark: 建设单位地址][bookmark: 建设单位邮编]地址：                                          邮政编码：            
[bookmark: 建设单位法人][bookmark: 建设单位联系人][bookmark: 建设单位电话]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设计单位（受托方）名称：
[bookmark: 设计单位地址][bookmark: 设计单位邮编]地址：                                               邮政编码：        
[bookmark: 设计单位法人][bookmark: 设计单位联系人][bookmark: 设计单位电话]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建设单位1]天津市               公司（以下简称委托方），就拟建  栋建筑          楼对其基地北侧客体范围内的   栋客体建筑         的日照影响，委托我公司进行分析。
[bookmark: 项目地址]建设地点：天津市
用地范围：
建设基地周边电子地形图如图一所示。
拟建建筑总平面图如图二所示。
[bookmark: NEW_TABLE]建设项目共  幢高层、  幢多低层，经分析以下  幢高层建筑应作为日照影响的主体建筑：

四、客体建筑的确定
按照建筑高度的1.61倍为半径（半径最大不超过170米）的扇形确定了拟建建筑的客体范围，在客体范围内进行现场调研确定了客体范围内有日照要求的  幢客体建筑。
按照建筑高度的1.61倍为半径的扇形确定了拟建建筑的客体范围，根据委托方要求此次分析仅对基地北侧的指定  栋住宅建筑进行日照分析，因此我方暂时未对拟建建筑客体范围内的其它有日照要求的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拟建建筑的客体范围和确定的/指定的客体建筑如图三所示。
[bookmark: CLIENT_TABLE]客体范围内/指定分析的客体建筑基本情况：
[bookmark: 基地外阴影分析范围内的客体建筑]	
五、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的确定
基地内拟建建筑
	编号
	使用性质
	层数
	建筑高度(米)

	住宅
	住宅建筑
	10
	32.0

	原厂房1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2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3
	工业建筑
	3
	10.8

	原厂房4
	工业建筑
	1
	3.6

	原厂房5
	工业建筑
	1
	3.6

	原厂房6
	工业建筑
	3
	10.8

	原厂房7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8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9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10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11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12
	工业建筑
	2
	7.2

	原厂房13
	工业建筑
	3
	26.0

	原厂房14
	工业建筑
	4
	16.0

	原厂房15
	工业建筑
	3
	12.0

	原厂房16
	工业建筑
	1
	6.0

	原厂房17
	工业建筑
	4
	16.0

	原厂房18
	工业建筑
	3
	14.0

	原厂房19
	工业建筑
	3
	12.0

	原厂房20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1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2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3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4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5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6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7
	工业建筑
	1
	7.2

	原厂房28
	工业建筑
	1
	7.2

	商场建筑
	商场建筑
	3.5
	14


[bookmark: 基地内拟建建筑]
按照170米为半径的扇形确定了每个客体建筑的主体范围，在此范围内确定了会与拟建建筑同时遮挡客体建筑的  幢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
客体建筑的主体范围和确定的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如图四所示。
[bookmark: OLD_TABLE]基地外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基本情况：
[bookmark: 基地外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	
说明：
1、以上三个表格中的高度指室外地坪至建筑最高部位（含水箱、电梯井或构架）的高度（具体进行日照分析计算时建筑高度以日照分析图上所标示的诸屋面标高为准）。
2、若建设项目基地内外地坪存在高差，应确定某一高程为统一起算点，并在日照分析中考虑该高差的影响。
六、日照分析标准及依据
（一）相关规范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规定：居住建筑全天有效日照时间需满足大寒日2小时，老年人居住建筑全天日照有效时间需满足冬至日2小时，旧区改建项目全天有效日照时间需满足大寒日1小时；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规定：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需要获得冬季日照的居住空间的窗洞开口宽度不应小于 0.60m；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规定：新建建筑物或构筑物应满足周边建筑物的日照标准；建筑间距应符合本标准第7.1节建筑用房天然采光的规定，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和场地应符合国家相关日照标准的规定。
注：建筑和场地日照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中有明确规定，住宅、宿舍、托儿所、幼儿园、宿舍、老年人居住建筑、医院病房楼等类型建筑也有相关日照标准，并应执行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日照标准制定的相关规定。

（二）日照分析技术参数
1、经纬度：东经117°10′ ，北纬39°08′
2、有效时间： 大寒日 8：00-16：00，冬至日 9：00-15：00
3、时间计算精度：1分钟
4、时间累计方式：有效时间段全部累计
5、最小太阳高度角：8°
6、光与墙面、窗面最小夹角：15°
7、窗分析时的计算点采用外墙面处的窗台中点
8、计算受影面：距室内地坪900mm高的外墙位置
9、网格间距：不超过1000mm，分析受日照影响的现状住宅建筑时：不超过500mm
10、计算时均采用真太阳时

七、日照分析软件
本次日照分析采用绿建日照Sun2020日照分析软件。

八、委托方提供资料及说明:
1、测绘院200  版/委托方提供的地形图纸及电子盘片。
2、拟建建筑方案平面图。
3、B -B 楼、C -C楼建筑单体平立面竣工图。
4、测绘院测绘的B -B 楼、C -C楼建筑单体平立面测绘图。
5、委托方自行测绘的其它一些零星低层建筑高度等资料。
说明：
1、根据委托方要求，此次分析仅对基地北侧的指定  栋客体建筑进行日照分析，因此我方未对拟建建筑客体范围内的其它有日照要求的客体建筑进行日照分析，我方不对其它有日照要求的客体建筑的日照情况负责。
1、由于委托方提供的电子地形图范围不全，不能包括所有主客体范围，因此我方仅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电子地形图范围确定了  幢客体建筑和  幢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电子地形图范围之外的建筑我方无法判定是否还应有参与计算的主体或客体建筑，由此引起的错误由委托方负责。
1、委托方仅提供了主、客体建筑的高度信息，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进行精确建模和窗分析。此次日照分析的主、客体建模均为粗略建模（即根据电子地形图的建筑外轮廓和委托方提供的高度进行拉伸建模），且仅对B -B 楼进行线上分析和立面等时线分析，分析结果仅供规划局参考。
2、由于电子地形图均存在误差，按建筑单体图建立的模型采用中心点进行定位，由此引起的误差认为可忽略。
3、根据委托方提供情况，除上述主、客体建筑外，尚无其它已经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方案正在建设或尚未建设的建筑。
4、我工作室在上述资料基础上进行日照分析计算。若由于委托方提供资料不实或方案变化而导致分析差错，我方将不承担责任。

九、日照分析结论：
（一）主、客体建筑的确定
此次分析均按照天津市规定进行主客体建筑的确定，共确定了作为主体的拟建建筑  幢，客体建筑  幢，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  幢。
此次分析未按照天津市规定进行主客体建筑的确定，而是委托方指定了  幢客体建筑，并根据指定的客体建筑确定了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  幢。
（三）日照分析建模
根据委托方提供资料B –B 楼、C –C 楼为精细建模，B –B 楼、C –C 楼为粗略建模。
日照分析模型如图  至图  所示，模型日影仿真如图  至图  所示。其中客体建筑窗位见图  至图  。
（四）日照分析结果
此次日照分析共分析了  幢客体建筑，其中  幢客体建筑进行的窗分析，  幢客体建筑进行的立面等时线分析。
1、线上分析
首先对指定分析的  栋客体建筑    楼进行了拟建建筑建设后的距室内/外地坪900mm高处的线上分析，详见附图  至附图  ，分析结果为：
（1）拟建建筑建设后  楼的  立面（主要采光面）线上日照分析得到采样点日照时间均大于2小时，因此可视为日照不受影响。
（2）拟建建筑建设后  楼的  立面（主要采光面）线上日照分析得到采样点日照时间部分小于2小时，因此需作进一步的分析以确定建设前、后立面上不满足日照标准的范围的改变状况。
2、窗分析
拟建建筑建设前及建设后客体建筑不满足日照标准的窗数和户数统计，及建设前已不满足日照标准的建设后进一步恶化了的窗数和户数统计：
	日照分析编号
	原建筑名
	建设前窗统计
	建设后窗统计
	窗
增加个数
	建设前户统计
	建设后户统计
	户
增加个数
	窗
日照恶化统计
	户
日照恶化统计

	
	
	
	
	
	
	
	
	
	

	
	
	
	
	
	
	
	
	
	

	
	
	
	
	
	
	
	
	
	

	
	
	
	
	
	
	
	
	
	

	
	
	
	
	
	
	
	
	
	



拟建建筑建设前指定分析的客体建筑B – B 楼共有   个窗 不满足日照标准，建设后共有   个窗 不满足日照标准，增加了   个窗 ；
拟建建筑建设前共指定分析的客体建筑B – B 楼有   户 不满足日照标准，建设后共有   户 不满足日照标准，增加了   户 ；
拟建建筑建设前指定分析的客体建筑B – B 楼已经不满足日照标准的窗，建设后进一步恶化的共有   个窗 ；
拟建建筑建设前指定分析的客体建筑B – B 楼已经不满足日照标准的户，建设后进一步恶化的共有   户 。
注：每个窗的日照时间详见窗日照分析表。
3、立面等时线分析
对线上分析不满足的B –B 楼的立面进行拟建建筑建设前和建设后的立面等时线分析，详见附图  至附图  ，分析结果为：
B 楼：通过附图  可以看出主要采光立面上拟建建筑建设前与建设后的2小时等时线完全重合，即拟建建筑建设后不满足日照标准的区域没有扩大。
B 楼：
拟建建筑建设后比建设前不满足日照标准的区域有所扩大，详见尺寸标注。
注：此结果为根据照片推测出的粗略结果，而非准确结果，仅供规划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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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ANALYSE_TABLE]楼日照时间附表：
商场建筑窗照分析
	层号
	房间编号
	窗编号
	窗台高
	日照时间
	总有效日照
	朝向


[bookmark: 窗照分析表]
注：
1. 以上日照时间为该客体建筑主要朝向窗户在大寒日有效时间段内经分析得到的累计日照。
2. 不满足日照标准的窗户用灰色底纹红色字体标示。
3. 建设前已不满足日照标准，建设后日照时间更为减少的窗位，用灰色底纹加下划线蓝色字体标示。





十、附图
附图一：电子地形图
附图二：拟建建筑方案总平面图
附图三：拟建建筑确定的客体范围图
附图四：客体建筑确定的主体范围图
附图五：日照分析模型总平面图
附图六：日照分析模型东南轴侧图
附图七：日照分析模型西北轴侧图
附图八：日照分析模型8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九：日照分析模型9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一：日照分析模型10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二：日照分析模型11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三：日照分析模型12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四：日照分析模型13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五：日照分析模型14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六：日照分析模型15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七：日照分析模型16点阴影仿真图
附图十八：拟建建筑A1楼模型图
……
附图十九：客体建筑B1楼窗位图
……
附图二十：主体建筑C1楼模型图
……
附图二十一：拟建建筑建设后B1楼线上分析图
附图二十二：拟建建筑建设前、后B1楼2小时等时线对比图
附图二十三：拟建建筑建设后B2楼线上分析图
附图二十四：拟建建筑建设前、后B2楼2小时等时线对比图
附图二十五：
附图二十六：


十一、附录
附录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证文件 


附录二：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测试证书
